
社團法人臺中市直轄市地政士公會 

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委託書 

會議名稱 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報到時間 
113年5月18日 

上午11:00 

會議地點 台中市西屯區重慶路 163-2號 會議時間 
113年5月18日 
上午11:05~12: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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茲委託受託人代表出席本次大會並代為行使會議時一切權利 

   此  致 

大 會 主 席 

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附註：(一)會員不能親自參加大會者得委託其他會員代理，依據人民團體法第 38

條規定：會員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，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理。

但委託出席人數，不得超過該次會議親自出席人數之 1/3，如有超過

依報到順序決定之。 

(二)會員委託其他會員代理時，請受委託人先向「受理委託書處」繳交【委

託書】後再向會員報到處報到。每一會員以代理一人為限(詳本會章

程第  條規定)。 

 

委託書收件號： 

(本欄由委託報到處工作人員填寫) 


